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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与儿街镇“7·18”灾后重建工

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镇直单位：

7 月 18 日，我镇遭受持久洪水侵害，广大群众受损惨重，

基础设施毁坏严重，经济损失巨大，为迅速开展灾后重建工

作，经党委政府研究，制定机关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望严格遵照执行。

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21 日



与儿街镇“7·18”灾后重建工作方案

2020 年 7 月 18 日，我镇遭受特大暴雨，农业、水利、

交通、电力等各个领域严重受损。为进一步规范全镇救灾工

作，合理配置救灾资源，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确

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序进行，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民生放在首要位置，把妥善安排

受灾群众和恢复重建作为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效组织群

众、广泛发动群众、切实依靠群众，充分整合各类资源，调

动各方面积极因素，迅速开展抗灾自救和灾后重建工作，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员带头、干部靠前的精神，做到

抢险与救灾并重，安置重建、生产自救并重，确保取得防汛

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面胜利。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原则。各村（社区）要

依据各自受灾情况，合理制定重建方案，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合理调配救援资源，科学谋划，加班加点，克服等靠要思想，

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迅速开展灾后生产自救工作。

（二）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原则。把关系民生和受

损最严重的基础设施恢复放在首位，重点解决人民群众衣食

住行、通讯等基本生活问题，坚持先桥梁后道路、先主路后

支路，优先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主干道交通设

施恢复，尽快完成毁桥排险抢通任务，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和



救灾队伍通行需求。

（三）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原则。在镇党委、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的

灾后重建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整合各种资源，

及时准确汇报灾情，以自筹资金为主，争取上级补助为辅，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美好家园。各有关部门按照辖区和

职责分工，全力做好本地区、本行业的灾后重建工作，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确保全镇人民生产生活秩序

井然，人心安定，社会稳定。

三、成立组织

为扎实有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加强对灾后重建工作的

领导，成立与儿街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梁东、涂习胜

常务副组长：俞宗祥、曾伟

副组长：胡新月、童升鹤、汪国庆、汪洋、汪青、罗京

麟、朱运旺、曹冰青、曹寿珍、吴中泉、尹涛、彭德友、冯

修如

成员：各村（社区）书记、镇直二级机构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鲍明霞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统

筹协调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对全镇因灾受损情况进行及时汇

总、上报。

四、工作重点

为确保全镇灾后重建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按照职责划

分，成立各专项工作组，抓细、抓实本次灾后重建工作。



（一）民生救助工作组

牵头领导：童升鹤

责任部门：各村（社区）、民政办、人社所、国土所

主要职责：1、做好灾民转移安置。根据实际灾情，及

时组织动员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关注五保户、重残户、贫困

户，有条件的采取投亲靠友方式安置，无条件的采用集中安

置点或临时利用集体闲置房屋给予安置，同时提供必要的生

活必需品。

2、做好信息汇总。做好民房、道路、沟渠、堰坝等基

础设施受灾情况的数据统计汇总，统一口径及时核查上报灾

情。

3、做好恢复重建。对在灾情中受损及倒塌的房屋，以

自建为主，援建为辅的原则，动员受灾群众在原址重建或及

时修缮，各村（社区）要积极统计受损数据，主动与国元保

险公司联系报损报灾，已转移群众在险情未排除之前，坚决

防止擅自返回家中，杜绝次生灾害造成伤亡事故的发生。

（二）生产自救恢复工作组

牵头领导：曾伟、汪青

责任部门：各村（社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大沙埂现

代农业产业园、经济发展办、安监所

主要职责：1、准确核灾和救灾。各村（社区）组织人

员对区域内受灾农作物进行实地核验，及时上报受灾面积，

动员组织受灾群众加强对未受灾农田进行疏浚、清淤等抢修

工作，力争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镇农业综合服



务站做好对受灾田地技术指导工作，同时积极联系保险公

司，及时做好受灾农作物理赔服务。

2、及时开展生产自救。指导受灾企业抓紧清理受灾厂

房场地等，抢修受损设备，协调供电、供水等部门，帮助受

灾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使其尽快恢复生产，镇安监所指导企

业做好设备检修、电力线路、电气设备、厂房结构等重点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灾后生产安全。

（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组

牵头领导：俞宗祥、汪洋

责任部门：各村（社区）、交通办、水保站、国土所、

供电所、通信公司等

主要职责：1、做好水毁水利设施简易修复。各村（社

区）根据受损情况，及时组织群众对各堰塘、沟渠、涵管进

行清淤，对出现险情的河堤、塘坝等水利设施做好安全警示

并及时进行加固。组织专业力量对受损的供水管网进行修

复，确保群众用水等基本民生安全。

2、做好水毁道路设施抢修。及时组织抢修力量，对水

毁公路、桥涵等进行修复，先清除塌方、修建便道，对堵塞

涵洞进行清淤，确保镇村主干道安全畅通，群众能够安全出

行。对暂时难以修复的路段，设置好警示标志，确保行人和

车辆的安全。

3、做好供电、通讯设施抢修。供电及通讯等部门要组

织人员力量，加大抢修力度，确保全镇电力、通讯畅通。

（四）卫生防疫工作组



牵头领导：尹涛

责任部门：卫健办、中心卫生院、市场监管所、执法分

局

主要职责：1、镇卫健办会同镇中心卫生院，及时组织

医疗卫生人员赴各村（社区）开展各项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同时广泛宣传灾后卫生防疫知识，动员受灾群众对洪水浸泡

过的区域进行全面消毒、防疫，杜绝灾后疫情发生。

2、市场监管所会同镇食安办做好菜市场、餐饮及农村

宴席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防止灾后各类传染病和疫情的传

播。

（五）后勤保障工作组

牵头领导：童升鹤

责任部门：党政办、财政分局、项目办

主要职责：做好灾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包括应急救

灾物资的供应、调配和管理；负责应急救灾资金的筹集和争

取，做好应急款物调配监督管理工作，保障灾后重建工作的

顺利开展。镇项目办负责按照灾后应急工程管理办法，积极

做好各类水毁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招投标工作。镇党政办、

安监所、派出所、文化站做好全镇灾情和灾后重建工作汇总

上报。

（六）效能督查工作组

牵头领导：汪国庆

责任部门：镇效能办、纪委办

主要职责：定期对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效能督查，对



防汛救灾人员值班值守及各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确保

每个重建事项有专人负责，严格责任落实，加强协调配合，

为科学、高效、有序开展灾后重建工作提供纪律保障。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压实责任。各班子成员实行“一岗双

责”，统筹做好各自分管及驻村工作；各村（社区）各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认真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要

强化沟通，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灾后重建的各项工作能迅速

落实到位。要科学规划重建项目，拟定项目清单，挂图作战，

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公共设施服务能力。

（二）严肃纪律，强化督办。各村（社区）、各部门严

格按照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确保我镇“7·18”灾后重

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到实处。全体镇村干部须严格遵守

各项工作纪律，服从指挥、不等不靠、积极作为，做到思想

上统一、行动上统一、纪律上统一。对行动迟缓、措施不力、

推诿扯皮的村（社区）、部门、个人，严格问责追责。

（三）大力宣传，营造氛围。大力宣传报道在防汛救灾

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事迹，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干部群

众积极投身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上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参与灾后重建的浓厚氛围，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